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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

于2013年8月29日（星期四）上午10:30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已

于2013年8月19日以电话、传真、电邮等方式发出。会议应参加表决

的董事12名，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2名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关于对外出售北京朝阳房产的议案； 

为进一步盘活现有资产，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，优化体验馆建

设布局，促进销售市场开拓范围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。公司根据资

产使用的盈利情况，适时作出调整安排，拟以公开挂牌的形式对外转

让公司所拥有的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8 号 1 层 113 号房地产

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朝阳房产”）。 

北京朝阳房产总建筑面积 721.77 平方米。根据具有执行证券、

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

华评报字(2013)第 1180 号评估报告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6 月

30 日，公司拟转让的北京朝阳房产账面原值为 3,998.55 万元，账面

净值为 3,933.91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4,182.35 万元，增值额为 248.44

万元，增值率为 6.32%。 

公司对此次拟转让的资产拥有清晰完整的权属，拟转让资产不存

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

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拟以不低于评估值的公开挂牌价格，对外挂牌出售北京朝阳

房产。由于转让的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尚不能最终确认，公司将在挂

牌交易程序结束后，根据挂牌成交结果另行公告本次转让具体情况。 

本次董事会决议的对外出售北京朝阳房产事项，详见公司临2013

－020号《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出售北京朝阳房

产的公告》。 

该议案以12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。 

 

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对外出售资产累计计算产生的利润可能

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％以上，且绝对金额

超过500万元；达到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9.3条第（三）

款和9.10条规定的标准，但由于公司2012年度每股收益为0.0123元，

低于0.05元，因此公司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9.6条

规定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适用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9.3条将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并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

意，本次会议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   备查文件 

1、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的北京市东

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8 号 1 层 113 号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


